七星区财政系统（国资系统）政府信息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序号
	事项名称
	所属类型
	公开内容
	公开主体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期限
	公开渠道
	未依法公开承担责任的单位
	备注

	1 
	财政领域规范性文件
	行政规范性文件
	财政领域规范性文件及相关配套文件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长期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网站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2 
	机关职能、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负责人姓名
	机构概况
	机构职能、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负责人姓名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长期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网站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3 
	财政部门年度工作总结、计划
	
	财政部门年度工作总结、计划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长期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网站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4 
	财政领域权责清单
	政务服务
	一般包括序号、权力分类、项目名称、子项名称、实施主体、承办的内设机构、实施依据、责任事项、责任事项依据、追责情形、追责依据、免责事项、备注等要素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权责清单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政发〔2019〕55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长期
	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网站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5 
	财政领域政务服务事项信息
	政务服务
	财政领域办理行政许可和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目录，行使事项的依据、条件、程序以及办理结果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长期
	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6 
	各级一级预算单位（部门）预算、决算
	财政预算、决算信息
	各级一级预算单位（部门）预算、决算公开文本、报表
	各级一级预算单位（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七星区财政局批复后20日内
	长期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网站
	各级一级预算单位（部门）
	

	7 
	各级“三公”经费公开
	
	各级三公经费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3.《财政部关于推进部门所属单位预算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财预〔2021〕29号）
	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及报表，应当在批复后二十日内向社会公开
	长期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网站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8 
	单位政府采购意向
	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项目名称、采购需求概况、预算金额、计划实施采购时间、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情况等
	各级预算单位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桂财采〔2022〕84号）
3.《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工作的通知》（桂财采〔2024〕49号）
	政府采购意向公开时间应当尽量提前，原则上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前30日
	长期
	中国政府采购网、广西政府采购网、桂林市政府采购网
	各级预算单位
	

	9 
	单位政府采购信息发布
	政府采购
	资格预审公告、采购公告、单一来源公示、框架协议公告、更正公告、中标（成交）结果公告、废标（中止）公告、合同公告、履约验收公告
	各级预算单位及其代理机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
3.《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15〕135号）
4.《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工作的通知》（桂财采〔2024〕49号）
	中标、成交结果应当自中标、成交供应商确定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公告，采购文件同时公告；更正事项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至少15日前，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至少3日前，或者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之日起3个工作日前；采购合同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公告，涉密部分可以不公告
	招标公告、资格预审公告的公告期限为5个工作日；
竞争性谈判公告、竞争性磋商公告和询价公告的公告期限为3个工作日；中标、成交结果的公告期限为1个工作日；单一来源公示期限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
	中国政府采购网、广西政府采购网、桂林市政府采购网
	各级预算单位及其代理机构
	

	10 
	单位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项目执行情况
	政府采购
	项目名称、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金额等
	各级主管预算单位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
2.《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采〔2021〕70号）
3.《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的通知》（桂财采〔2022〕31号）
	主管预算单位应于每年的1月31日前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本部门上一年度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和采购的具体情况，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广西分网公开预算项目执行情况
	长期
	中国政府采购网、广西政府采购网、桂林市政府采购网
	各级主管预算单位
	

	11 
	政府采购监管信息
	其他重点领域
	投诉处理信息公告、行政处罚信息公告、监督检查公告、集中采购机构考核结果公告、违法失信行为记录等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1.财政部令101号《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第三条和第八条规定；
2.《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工作的通知》（桂财采〔2024〕49号）相关规定。
	投诉或监督检查处理决定应当自完成并履行有关报审程序后5个工作日内公告；财政部门对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结果公告应当自完成并履行有关报审程序后5个工作日内公开；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和评审专家的违法失信行为信息月度记录应当不晚于次月10日前公告
	长期
	中国政府采购网、广西政府采购网、桂林市政府采购网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12 
	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内容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102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长期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网站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13 
	公务员招录
	人事信息
	公务员招考录用相关信息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公务员录用规定》
	按自治区公务员考试统一规定时间公开
	按照规定期限公开
	广西人事考试网、桂林党建网、桂林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网站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14 
	公务员公开遴选
	
	公务员公开遴选相关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公务员公开遴选办法》
	在自治区遴选统一规定时间公开
	发布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15 
	事业单位招聘
	
	事业单位招聘公告（含补充公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3.《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4〕57号）
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简事业单位增人手续的通知》（桂人社规〔2018〕27号）
5.《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桂人社规〔2021〕7号）
	在公开招聘启动正式报名之前发布
	[bookmark: _GoBack]不少于3个月
	
	
	

	16 
	
	
	事业单位招聘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不少于7日且不少于5个工作日
	
	
	

	17 
	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法治建设
	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
3.《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
	每年4月1日之前
	长期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网站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18 
	人大代表建议
	建议提案
	由县级以上财政部门答复的人大代表建议、应当公开答复内容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8〕209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长期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网站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19 
	政协委员提案
	
	由县级以上财政部门答复的政协委员提案、应当公开答复内容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长期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网站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20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政府信息公开相关文件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长期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网站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21 
	政府信息公开目录
	
	政府信息公开目录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长期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网站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22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每年1月31日前
	长期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网站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23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财政类）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财政类）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的通知》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长期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网站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